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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新施行的“中小学违规办学责任追究办法”，一些学校出台贯彻实施方案

在职教师参与有偿补课将严惩

关 注

本报聊城 3 月 7 日讯(记者 张跃峰)

近期，全市部分中小学校及县(市)区相
继召开专题会议，针对新施行的《山东省对
违规从事普通中小学办学行为责任追究办
法》进行贯彻落实，并出台贯彻实施方案，
决定将集中开展一次办学行为大检查，做
好自查自纠。同时，还特别强调学校在职教
师参与有偿补课将严惩。

据介绍，《山东省对违规从事普通中小
学办学行为责任追究办法》今年开始实施，
分别针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普通
中小学校、普通中小学校教师列出了违规
办学情形。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违规
办学包括将学校划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
学校、未按规定组织考试等 15 种情形；普
通中小学校违规办学包括区分重点班和非
重点班、未经批准设立实验班等 16 种情
形；普通中小学教师违规办学包括歧视或
体罚学生、参加有偿补课、收受家长贿赂等
6 种情形。

根据规定，违规办学的政府及有关部
门，由上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行政

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和通报批评，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视情
节给予调离工作岗位的行政处理。普通中
小学违规办学，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
教育行政部门责令改正，视情节给予通报
批评、撤销教育类荣誉称号、调减招生计
划、停止招生的行政处理，情节严重的，依
法给予行政处罚。普通中小学教师以及其
他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学校责令改正，视
情节给予通报批评、调离工作岗位的行政
处理，并按照规定给予相应处分。

针对这一责任追究办法，聊城不少中
小学校及各县(市)区教育部门相继召开专
题会议进行贯彻落实，并纷纷出台贯彻实
施方案。根据聊城三中出台的实施方案，3
月 1 日至 15 日为自查自纠阶段，将通过对
照严格排查办学、教育教学过程中存在的
违规问题，通过自查自纠彻底整改办学过
程中存在的违规问题。6 日，阳谷县教育局
召开专题会议，也就相关工作事项做了安
排部署。

虽然学校都在严查，一些培训班还在打着“在职名师授课”招牌。
本报记者 张跃峰 摄

尽管新学期刚开学，
当前还不是各种培训班、
补习班招生的旺季，可在
城区一些中小学周围依然
挂满了各培训学校的招生
广告。

在龙山幼儿园附近，
有一副刚张贴不久的招生
广告牌，培训班就在城区
一处写字楼，招生广告上
醒目的标语对外宣称，他
们是“在职名师一对一”教
学；在文轩中学周围，一个
号称专门从事小学、初中、

高中各科辅导的培训班，
则打出了“在职教师授课
提分快”的诱人标语；在健
康路北顺小学附近，打“一
线名师”招聘的培训机构
广告就更多了，几块挨挨
挤挤在一起的招生广告
牌，都在争相宣传自己有

“真正的一线名师”、“地市
重点中学的名师”。

这些所谓的一线名师
从哪里来？记者以学生家
长的名义，随机拨打了一
家培训班的招生电话，对

方的招生人员一听来了生
意，当即介绍起了自己的
优势：小学老师都是北顺
小学、实验小学的在职教
师，经验很丰富。听记者
说，邻居家的孩子上高中，
有点偏科，近期也将参加
培训班。这名招生人员热
情地说，如果能给他们“介
绍人”，可以给介绍者提成
或孩子上课时有优惠，并
强调高中老师也是“一中、
三中的老师，利用周末出
来挣点小钱”。

有培训班仍宣称“在职名师授课”

对于培训班宣称的
“在职教师授课”，记者随
机在北顺小学门口对接
孩子的学生家长进行了
调查，大多数家长对此存
在疑虑。据一位学生家长
介绍，现在孩子参加各种
培 训班，都要先进行试
听，授课的是不是一线在
职老师，到时候听一节课
基本上就能确定。而且，
在街头招生的培训班中，
一般规模相对都不大，正
常情况下也没那实力，吸
引不来一些名校的在职

老师。
调查过程中记者了

解到，目前聊城的一些中
小培训班，教师资源来源
一般有两种途径，一种是
招聘一些刚毕业的大学
生，这些招聘人员既是招
生人员，平时也能给孩子
上课；另一种是招聘兼职
人员，由一些在校学生或
在职老师利用周末或晚
上的休息时间来上课，只
不过最近这几年随着禁
止在职教师参加有偿补
习的力度加大，兼职授课

的人群基本上以在校大
学生为主。

聊城三中一工作人
员的回应，从侧面也证实
了记者这一调查。据该工
作人员介绍，最近这些年
学校在职教师参加有偿
补课的行为已得到了杜
绝。特别是新学期开学以
来，随着《山东省对违规
从事普通中小学办学行
为责任追究办法》正式实
施，学校专门召开了专题
研讨会，并在会上特意强
调了这一点。

查得正严，在职教师不可能犯险

《山东省对违规从事
普通中小学办学行为责任
追究办法》规定，普通中小
学教师以及其他工作人员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
部门或者学校责令改正，
视情节给予通报批评、调
离工作岗位的行政处理，
并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相应
处分：

(一 )违反规定授课、
布置作业的；(二 )歧视学

生，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
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
严的行为的；(三 )从事有
偿补习活动或者动员、组
织学生接受有偿补习的；
(四)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家
长、学生财物或者通过其
他途径牟取私利的；(五 )

无正当理由不服从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
或者学校组织的教师交流
和支教安排的；(六 )其他
违反规定的办学行为。

与此同时，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应当从重追究
责任：

(一 )干扰、阻挠对违
规办学行为调查处理的；
(二)打击、报复、陷害投诉
人、举报人、调查人的；
(三)一年内出现两次以上
违规办学行为的；(四 )违
规办学行为造成恶劣影响
的；(五 )其他应当从重追
究责任的情形。

记者 张跃峰

◎新闻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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